
歷史建築「花蓮港公學校校長宿舍」變更公告勘誤表 

 

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

花蓮縣政府公告 

主旨：本府原登錄縣定歷史建築

花蓮縣花蓮市明禮路 31號日式

宿舍，重新公告登錄名稱及理由

並廢止原公告登錄名稱及理由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原本府 107 年 6月 12 日府

文資字第 1070112017A 號登錄花

蓮縣花蓮市明禮路 31號日式宿

舍： 

(一)名稱為「花蓮縣花蓮市明

禮路 31號日式宿舍」。 

二、重新登錄內容為： 

(三)法令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

法第 18條、歷史建築紀念建

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

2條第 1項第 2、3款、行政

程序法第 122 條。 

花蓮縣政府公告 

主旨：本府原登錄縣定歷史建築

花蓮縣花蓮市明義路 31 號日式

宿舍，重新公告登錄名稱及理由

並廢止原公告登錄名稱及理由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原本府 107 年 6月 12 日府

文資字第 1070112017A 號登錄花

蓮縣花蓮市明義路 31 號日式宿

舍： 

(一)名稱為「花蓮縣花蓮市明

義路 31號日式宿舍」。 

二、重新登錄內容為： 

(三)法令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

法第 18條、歷史建築紀念建

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

5條、行政程序法第 122 條。 

 


